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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在公司 432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

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本次会议

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名，实际表决董事 11 名。公司监事会 7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鲁国庆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 11 票，其中同意 11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 11 票，其中同意 11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 11 票，其中同意 11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原财务总监吴海波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辞去公司

财务总监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通过提名委员会考察和推荐，现

提名毕梅女士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 2016 年 8 月 14 日。毕梅女士简历见附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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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大连藏龙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 7票，其中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鲁国庆、余少华、

夏存海、吴海波 4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随着光电子技术和市场的迅速发展，高速率，高集成，低功耗是光电子器件

的发展方向。本次对大连藏龙增资 8,700 万元是基于光迅科技的发展战略需要，

计划在高端光电子芯片材料生长技术及高端光器件封装技术方面进行重点扶持

和培育，持续提升光迅科技的核心竞争力，为实现光迅科技的发展战略目标奠定

坚实的基础。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增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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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毕梅女士简历： 

    毕梅，女，1967 年 12 月生，高级会计师，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

业会员,现任光迅科技财务管理部总经理。曾任武汉电信器件有限公司财务部经

理、光迅科技财务部经理等职务。 

    毕梅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毕梅女士现时持有本公司股票 42,000 股

（限制性股票），毕梅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